附件1 
“平冈新城杯”阳江高新区 
第三届十大青年歌手比赛活动方案 
为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93周年，充分展示新一代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，积极挖掘和培养一批文艺方面的优秀人才，丰富全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我委决定举办“平冈新城杯”阳江高新区第三节十大青年歌手比赛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一、活动主题 
本次活动以“奔跑的青春，无限的精彩”为主题，鼓励全区广大青年以奔跑的激情，唱出青春的灿烂，演绎生命的精彩。 
二、组织单位 
主办单位：共青团阳江高新区委员会 
协办单位：区广播电视中心、阳江市泰源置业有限公司 
三、参赛对象 
凡属我区户籍或在我区工作（含机关、学校、医院、企业及三支一扶大学生），年龄在16—35周岁的男女青年均可自由报名参赛。 
四、报名时间、地点和方式 
（一）报名时间:2015年3月31日——4月15日 
（二）报名地点： 
    1、教师和学生以所属学校为单位统一报名后报团区委； 
    2、各企业员工报名以企业为单位统一报名后报团区委； 
    3、区机关和其它社会人员直接到团区委办公室报名。 
（三）报名方式： 
1、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复印件及一张彩色免冠近照，到上述报名地点填交报名表。 
2、到网上下载报名表（http://www.yjgx.gov.cn/），报名表发送至：gxqtw3880@163.com，发送成功后请即与团区委联系人确认。 
联系人：唐莉莉 13926350388 
        黄美效 1354268**** 
        蔡艳芳 1562631**** 
团区委办公室：3833089 
五、比赛内容与要求 
（一）选手自定参赛歌曲，演唱曲目不能重复，演唱内容要紧扣活动主题、健康向上，演唱时情感真挚、服饰得体。 
（二）通俗、民歌、美声等唱法不限，独唱、对唱、青春组合等演唱形式不限，组合形式参赛人数最多不能超过4人，选手可自带乐器伴奏。 
（三）选手须自备伴奏光碟，并按规定时间交到工作人员处。 
（四）鼓励原创，并给予适当加分。 
六、比赛程序及要求 
（一）初赛 
      时间：预定2015年4月17日，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。 
      地点：阳江高新区平冈新城广场。 
初赛选手按工作人员所发号码牌上的编号顺序参赛，并于比赛当天上午8：30前把伴奏光盘交到赛场工作人员处，未按时参赛者视为弃权。初赛成绩前三十五名有资格进入半决赛，半决赛选手名单将于初赛结束后公布。 
      （二）半决赛 
时间：预定2015年4月20日，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。 
地点：阳江高新区平冈新城广场。 
进入半决赛的选手按工作人员所发号码牌上的编号顺序参赛，并于比赛当天上午8:30前把伴奏光盘交到赛场工作人员处，未按时参赛者视为弃权。半决赛成绩前十五名有资格进入决赛，决赛选手名单将于半决赛结束后公布。 
    （三）决赛 
时间：预定2015年4月28日晚上7：00，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。 
    地点：阳江高新区平冈新城广场 
决赛采取入围歌手现场演唱、评委现场评分的方式进行，按总得分评定奖次，并现场公布比赛结果，进行颁奖。（选手的比赛顺序在半决赛后采取抽签的方式产生） 
七、奖项设置 
本次大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： 
      一等奖1名，奖金2000元、奖杯一个、获荣誉证书一本； 
      二等奖3名，奖金1000元、奖杯一个、获荣誉证书一本； 
      三等奖6名，奖金500元、奖杯一个、获荣誉证书一本； 
      优秀奖5名，获荣誉证书一本、纪念品一份。 
八、经费筹集 
以阳江市泰源置业有限公司全款赞助，具体支出项目和预算方案另定。 
九、相关要求 
（一）此次活动是全区团组织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3周年的重要内容，是展示我区青年积极向上奋发精神的重要平台和良好机会，区直各单位、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和参赛选手的选拔工作。 
（二）参赛选手在参赛中要注意安全，食宿、车旅、服装、化妆等费用自理。 
（三）决赛当天要求各村（居）委会团支部、中学团委、机关、企业各团组织及青年文明号集体组织团员青年参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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